
被控制的、還是獨立的人權委員會？

施逸翔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

台權會在 1999 年 12 月 9 日世界人權日前夕，與法學界及許多社運團體共

同發起「國家人權委員會推動聯盟」，這是民間由下而上推動國家人權機制的

重要起始點。當年代表聯盟向政府提出呼籲的前台權會會長，同時也是主辦今

天 1 國家人權委員會 (NHRC) 一週年民間監督記者會的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

的首任召集人黃文雄，當年在記者會上說：「政府應在此後一年，進行公共討

論與規劃籌備的工作，參酌聯合國《巴黎原則》及各國實例，立法設立一個獨

立自由且有效力、充分反映公民社會多元性的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期明年國際

人權日時，我們可以終於有一個可與各國並駕齊驅的人權促進與保護機制。」

當年黃文雄呼籲的「一年」，一等就是 21 年。但慢沒有關係，比較關鍵的

是，去年成立的「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沒有符合當年黃文雄代表民間

所呼籲的「獨立自由且有效力、充分反映公民社會多元性」？

要評判一個才剛成立一年的「政府組織」，尤其是這個新組織一開始就長

在近百年官僚文化運作的監察院，實在不容易。但至少，我們可以透過「國家

人權委員會」主動公開的資訊，如國家人權委員會自己的官網，以及監察院官

網中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新聞稿專區，來檢視國家人權委員會有沒有試圖在「監

察院」中努力走出 22 年前民間的期待，也就是一個符合《巴黎原則》的國家

人權機構。

身兼監察院院長與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委的陳菊女士，在 7 月 29 日「監察

院 90 周年特刊」發行記者會上坦言：「人權會成立之初法制不周延，未來會盡

力與各界、立法院溝通說明，尋求支持。也希望各人權委員能在現有法律機制

下攜手合作，展現人權專業，讓人民對人權會的功能產生信任與支持。」陳菊

1 民間團體於 2021 年 8 月 9 日舉行「左支右絀、裡外皆非的國家人權委員會：NHRC 一週年民間

監督記者會」，本文為作者在此記者會之發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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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委這裡所指的法制不周延，指的就是去年 12 月 21 日經國家人權委員會自己

以及監察院院會同意撤回的《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職權行使法草案》，而該

法案，也是過去一年多來，國家人權委員會在其主動公開的新聞資訊類別中 2，

唯一屬於法案類的新聞訊息。但到底未來陳菊所帶領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是否會

再次提出與通過能符合《巴黎原則》的行使法，目前是無法判斷的。

甚至，當看到新上任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副主委趙永清的首次發言，我們是

更加悲觀的，因為他的法制化方案不是往獨立的方向走，而是往倒退的方向

走，試圖在《監察法》中另訂專章，將國家人權委員會打回以前的「監察院人

權保障委員會」特種委員會，他所說「在院裡面就不要分人權委員或非人權委

員」就是明證；甚至，他不是從國家人權委員會的人權工作來爭取預算，而是

自稱與柯總召是老朋友，比較會溝通，通俗地講就是用人情與喬事情來爭取預

算。對於趙永清副主委這樣的發言，我們認為絕對不只是他個人的意見，所代

表的應該是監察院與整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方向，事實上也沒有其他現任人權

委員出來表示不同意見。因此，我們完全看不到現在的國家人權委員會掙扎著

想要在監察院中擺脫官僚，走出當年黃文雄所說的「獨立自由且有效力」的道

路。

看不到在「獨立自由且有效力」的努力，那「充分反映公民社會多元性」

呢？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主動公開的訊息，活動類最大宗共 14 則、人權議題

類 10 則，加上 2 則被動回應外界質疑、人權大日子小編文 8 則，內部組織與

人事類訊息共 3 則；法案類只有 3 則，且都不是特定人權議題的法案建議。

另外，根據國家人權委員會自己統計公佈的「人權保障及促進執行情形」，截

至今年 6 月的統計，正在研議的專案 8 案、系統性訪查 2 案、防範酷刑訪查 8
案，目前都尚未完成報告；還有司法協處 3 件。人權教育類的研討與交流最

多，共 32 場次。截至目前為止，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只完成一份兩公約的國

家報告獨立評估意見，以及六月還沒有統計到的首份人權調查報告：「林水泉

遭受國家行政不法侵害人身自由案」。因此，我們真的還看不到國家人權委員

2 包括委員會官網 50 則，與監察院官網 28 則，兩邊的訊息沒有同步，尤其是關於王光祿案的法庭

之友，只有出現在監察院 NHRI 專區，並未出現在國家人權委員會自己的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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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促進人權與保障人權的實際工作，只能說是比較會辦活動與參與交流活動的

「國家人權委員會」；然而，參與活動就真的「充分反映公民社會多元性」嗎？

這需要進一步的觀察。

雖然在過去一年可見的議題訊息中，看到國家人權委員會聲援緬甸人權，

以法庭之友出席憲法法庭談原住民族人權與性侵犯強制治療的司法人權議題，

並高度關注外籍漁工的人權，出席了邱和順案民間記者會，也發了不少聲明呼

籲重視防疫期間的人權議題，但關注的密度與強度，仍與民間的期待有很大的

落差。從去年 8 月 1 日至今，發生許多的人權議題：包括 eID 數位晶片身份證

與科技偵查法等隱私權議題、桃園航空城徵收案、南鐵東移黃春香家、社子島

案，乃至全台各地的土地徵收迫遷案件、樂生療養院的重建、李明哲案、北車

無家者、一系列防疫期間關於人身自由、遷徙自由、國家電子監控、民眾參與

數位落差、法制工作不完備、歧視污名外籍移工等等人權爭議，家事移工與尊

嚴勞動、警察假摔與濫權的問題、以及在台港人庇護與難民法的議題。許許多

多重要的人權議題與案件，我們無法看到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回應與關注，實在

很難說有「充分反映公民社會多元性」。

尤其是台權會高度關注與力推的難民法與庇護制度，今年台權會的難民日

記者會也正式邀請國家人權委員會派代表出席，就這項台灣重要的人權議題表

示意見，但最終國家人權委員會以「本會為委員會制，就難民議題尚未經討論

亦未臻共識」為由，所以就沒有來參與。但令我們失望的是，根據國家人權委

員會的第 12 次委員會議通過的「2021 年策略計畫（strategic plan）―年度重

點工作計畫」，其中一項目標是「立基國際公約，建立評估政府實行人權政策

機制，展現獨立專業角色」，台權會實在非常困惑，因為根據兩公約初次國家

報告審查的結論性意見，國際審查委員就已經建議台灣應該要儘速通過難民法

與建立庇護制度，以符合《公政公約》第 7 條與《難民地位公約》，我們實在

難以想像國家人權委員會在這議題會得出哪一種與國際審查委員會不一樣的共

識？

雖然國家人權委員會已在前述的 2021 年策略計畫擬定三大目標與六大策

略，但我們還是建議國家人權委員會應該要根據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第 4 號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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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手冊：《國家人權機構：歷史、原則、作用和職責》（HR/P/PT/4/Rev.1）第

74-75 頁中所提到的調查方式，開始建立有策略與系統性的詢查。國家人權委

員會要根據各種受理的申訴進行趨勢分析、進行有系統的媒體輿論觀察，進行

有策略規劃、與監測人權議題的工作方式，來決定要主動展開哪些調查，過程

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與相關的公民團體與利害關係人進行相關必要的合作。

無論如何，今天台權會與許多民間團體花非常多心思與努力來開記者會，

呼籲國家人權委員會展現獨立性，無非就是一如 22 年前「國家人權委員會推

動聯盟」的初衷，希望當前的國家人權委員會可以是一個「可與各國並駕齊驅

的人權促進與保護機制」。第一年或許腳步緩慢與成果有限，但最重要的是方

向不可偏離，往倒退走更是萬萬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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